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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242         证券简称：佳云科技       公告编号：2018-087 

 

广东佳兆业佳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及关联方为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 

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广东佳兆业佳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8 年 9 月 21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子公司及关联方为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具

体内容公告如下： 

一、担保情况概述 

根据公司日常经营与资金使用计划需要，为满足公司生产经营发展，公司拟

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以下简称“光大银行”）申请总额不超

过 8,000万元综合授信，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微赢互动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微赢互动”）及佳兆业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佳兆业集团”）为公司本

次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额度为不超过人民币 8,000万元，佳兆

业集团收取担保费用 160万元。具体的综合授信内容及担保以最终签订的协议为

准。 

佳兆业集团为公司实际控制人郭英成先生、郭英智先生控制的公司，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佳兆业集团为

公司的关联法人，本次担保事项构成了关联交易。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上述关联担保事项，关联董事郑毅先生、李爱国先生及郭晓群先生

回避表决。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

资产重组，无需经有关部门批准。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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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佳兆业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股票代码：01638.HK 

公司住所：香港中环金融街 8号国际金融中心二期 20楼 2001室 

注册资本：50亿港币 

实际控制人：郭英成、郭英智 

成立时间：2007年 8月 2 日 

主营业务：综合开发、财富管理、城市更新、文化体育、商业运营、旅游产

业、酒店餐饮、物业管理、航海运输、健康医疗、科技产业、公寓办公、足球俱

乐部等。 

佳兆业集团最近一年及当期的合并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千元 

项目 2018 年 1-6 月（未经审计） 2017 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15,027,788 32,779,347 

营业利润 5,218,566      6,386,907 

净利润 2,232,091        3,043,848 

项目 2018 年 6 月 30 日（未经审计） 2017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214,576,001     213,388,167 

负债总额 182,303,441      183,390,017 

净资产 32,272,560       29,998,150 

佳兆业集团为公司实际控制人郭英成先生、郭英智先生控制的公司，构成《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中“10.1.3”款所述关联关系，佳兆业集团

为公司的关联法人，本次担保事项构成了关联交易。 

三、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1、债权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2、授信额度：8,000万元； 

3、担保金额：8,000万元； 

4、担保期间：自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5、担保方式：微赢互动及佳兆业集团共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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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担保范围：佳云科技在主合同项下应向光大银行偿还或支付的债务本金、

利息(包括法定利息、约定利息及罚息)、复利、手续费、违约金、损害赔偿金、

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律师费用、公证费用、执行费用等）

和所有其他应付的费用。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依据 

根据公司日常经营与资金使用计划需要，为满足公司生产经营发展，公司拟

向光大银行申请总额不超过 8,000 万元综合授信，关联方佳兆业集团为公司本次

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额度为不超过人民币 8,000 万元，并收取

担保费用 160万元，具体的综合授信内容及担保以最终签订的协议为准。本次担

保费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以支持公司发展、降低公司融资成本为出发点，遵循

公平、公正、公允的市场定价原则，不存在向关联人输送利益的情形。 

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微赢互动及佳兆业集团为公司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旨在支持公司的

业务发展及经营资金需求，不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

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过去十二个月至披露日与该关联方累计已发生的关联交易总金额  

过去十二个月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与佳兆业集团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

交易的总金额为 13,087,604.65 元（包含本次交易），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的 0.57%。 

七、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1、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进行了事前审核，认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微赢互动

科技有限公司及佳兆业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为公司本次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分行申请总额不超过 8,000万元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有利

于满足公司生产经营对流动资金的需求和公司的稳定发展，提升公司经营能力，

支持公司的业务发展，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



 

 
4 

不利影响，同意将《关于子公司及关联方为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暨

关联交易的议案》提交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 

2、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经认真审核，公司本次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有利于满足公司生产经营对流

动资金的需求和公司的稳定发展。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微赢互动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微赢互动”）及佳兆业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佳兆业集团”）

共同为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其中佳兆业集团本次为

公司提供担保构成关联交易。本次事项符合公司实际经营需求，担保费的定价政

策及定价依据以支持公司发展、降低公司融资成本为出发点，遵循公平、公正、

公允的市场定价原则，不存在向关联人输送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

和业务发展造成不良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本次交易事项的内

容及决策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

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维护了全体股东的利益。本

次关联交易审议中，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决策过程合法、有效，因此，我们一致

同意微赢互动及公司关联方佳兆业集团为公司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

圳分行申请不超过 8,000万元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八、备查文件 

1、广东佳兆业佳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2、广东佳兆业佳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4、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5、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广东佳兆业佳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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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 9月 21日 




